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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32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2020-033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经核查，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在筹备过程中，因公司自

身出现较大变化，经过研究确认监管规则并咨询内外部律师，可能出现导致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无法通过事前审批的风险，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经公司与

泰禾投资审慎研究，决定终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2、 经初步核查，公司目前已出现实质性逾期的债务超过目前已披露的

被担保人债务逾期事项的 18.36 亿元，公司预计于 5 月 15 日前完成核查，敬请

投资者注意风险。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泰禾集团”）于2020年5月12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

部关注函〔2020〕第75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对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

项（以下简称“重组事项”）及被担保人未履行还款义务事项表示关注。问题4

因需要公司进一步核查，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公司将于5月15日前进一步

回复。经核查，公司现就问题1-4的相关事项回复如下： 

1．请说明泰禾人寿关于重组事项中止的声明与你公司 5 月 8 日披露的重组

事项进展情况是否相互矛盾及具体原因，重组交易对方泰禾投资是否曾决定或已

决定中止本次重组事项，是否及时告知你公司，重组标的相关声明可能对你公司

推进本次重组的影响，并做好充分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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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公司在与控股股东筹划此次重组并推进相关工作的过程中，截至 2020 年 5

月 13 日公司收到泰禾投资关于终止本次重组的建议前，未收到泰禾投资发来的

关于曾决定或已决定中止本次重组事项的任何决定。泰禾人寿为此次重组交易标

的公司的子公司，公司无法了解泰禾人寿发布关于重组事项中止的声明的原因。

公司就相关事项向泰禾投资进行问询，得到其回复如下： 

泰禾投资截至 2020 年 5 月 13 日向公司发出关于终止本次重组的建议前，未

曾决定或已决定中止本次重组事项。泰禾人寿基于该重组事项产生的对业务的影

响发布了相关声明。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进展情况以上市公司公告为准。 

重组标的的相关声明引起了媒体、合作方等机构的关注，对公司推进本次重

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导致重组事项事前审批的不确定性增加。 

2．请详细说明停牌至今你公司推进本次重组的具体工作及进展，包括但不

限于与有关主管部门沟通及递交相关申请材料的情况、聘请中介机构及尽职调查

情况、尚待履行的程序及不确定性等，同时提供交易进程备忘录和相关证明材料。 

回复： 

停牌至今，公司与相关各方就推进本次交易开展了以下工作： 

1、2020 年 4 月 27 日，公司与泰禾投资签订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

议》，拟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泰禾投资持有的永兴达 100%股权。该《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属于各方合作意愿的框架性约定，

未形成具体的交易方案； 

2、泰禾投资在停牌期间研究确认监管规则并咨询内外部律师，并根据 2017

年泰禾投资收购泰禾人寿时所做的关于转让永兴达股份需要事前提请相关部门

事前审批的承诺，充分评估转让永兴达股权的利弊和可行性，正在整理相关申请

材料，正式申请材料尚未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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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0 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14 日，交易双方开展了中介机构的选聘以及组

织开展初步尽职调查工作，截至目前，因尚未获取明确的事前审批意见，交易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未与中介机构签署正式协议； 

4、公司与泰禾投资及各相关方在已签署的框架协议基础上，沟通研究重组

事项的具体方案，并根据各项规则要求编制交易预案草案及相关文件； 

5、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8 日根据相关工作进展，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30 号）。 

6、本次交易尚需经香港保险业监管局、澳门金融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审批通

过，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继续推进，鉴于目前公司被法院

列为被执行人、存在债务逾期事项，以及香港地区目前的经济局势等相关原因，

相关部门事前审批环节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3．请结合相关法律法规或主管部门规定等，分析说明你公司目前状况是否

满足成为泰禾人寿股东的相关资格条件，推进本次重组是否具备可行性，相关审

批事项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回复： 

根据香港保险业监管局于 2017 年 11 月 24 日公布的《保险业条例》（第 41

章）有关 “适当人选”的准则指引，目前公司处于正常持续经营，且目前不存

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存在上述规则所列的不能成为泰禾人寿股东的

限制性条件。但鉴于公司目前存在因承担担保责任被列为被执行人等原因，根据

香港保险业监管局于 2017 年 11 月 24 日公布的《保险业条例》（第 41 章）5.1(a)

和(c)的条款规定“(a) 在财政方面稳健，例如其账目所示的财政状况是否健全稳

定； (c) 未能按照香港或其他地方的法院的命令偿还判定债务；”，可能被评定

为不满足成为泰禾人寿股东的相关资格条件，导致无法通过审批，相关审批事项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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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停牌公告、进展公告中均按实际情况披露了相关程序要求以及不确定

性风险，信息披露相关事项真实、准确、完整。 

因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形势不确定，近期公司自身亦发生重大

变化，与泰禾人寿相关的重组事项推进受到较大影响；且泰禾投资尚未提交正式

申请，虽推进本次重组不存在明确的否定性条件，但相关审批事项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公司与泰禾投资经审慎研究，已于 2020 年 5 月 13 日决定终止本次重组事

项。 

4．请列表说明截至目前你公司已出现实质性逾期的债务明细以及因被担保

人发生逾期导致公司需履行担保义务的债务明细情况，你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是否存在可能导致你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等《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被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可能对你公司推进本次重组的影响。 

回复： 

经初步核查，公司目前已出现实质性逾期的债务超过目前已披露的被担保人

债务逾期事项的 18.36 亿元，公司预计于 5 月 15 日前完成核查，为保证信息披

露的准确性，公司将于 5月 15 日前详细完整回复本问题。 

 

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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